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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亚会专审字（2024）第 01370008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接受委托，对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工智能公

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3年 4月 26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报告编号：亚会审字[2024]第 01370014 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

事项的处理》（2020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审计类第 1号》的相关要求，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无法表示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如审计报告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所述： 

(一)如财务报表附注六、11、50 所述，哈工智能公司对哈工成长（岳阳）私募

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湖州大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黑龙江严格

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及南通中南哈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均采

用权益法核算。初始投资成本总额为 65,000.00万元，2023年期末余额为 10,343.47

万元，本期确认投资收益为 0.69万元，本期计提的减值准备为 7,173.18万元。 

上述四家企业均为股权投资平台公司，账面存在大量权益性投资、大额往来款

以及大额增资意向金。2023 年度，哈工智能对以上四家股权投资平台公司以清算退

出、股权转让等形式进行处置，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对以上四家股权投资平台

尚未处置完毕。 

我们实施了检查、访谈等审计程序，仍然无法确定哈工智能是否有必要对上述

四家股权投资平台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投资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的核

算作出调整，也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尚未识别的重大关联资金往来。 

（二）如财务报表附注六、43所述，2023年度，哈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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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装生产线）确认营业收入 189,779.68 万元，确认营业成本 166,937.69 万元，哈

工智能公司采用时段法确认收入、结转成本，经查阅合同，约定在最终验收合格并

且双方移交签字之前设备毁损、灭失风险由哈工智能公司承担，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14 号——收入（2017）》有关规定，我们判断此类业务应按时点法以终验收合

格作为收入确认时点。我们执行了合同检查、函证等审计程序，我们无法确认 2023

年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存货、合同资产、应收账款等科目金额的正确性，也无

法确认该事项对期初数据的影响金额。 

以上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重大且广泛。 

二、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八条规定，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一)在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

但不具有广泛性;(二)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

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

有广泛性。 

如本专项说明第一部分，我们无法就审计报告中“二、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

础”所述的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这些事项的金额和性质对财

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具有广泛性，因此我们对哈工智能 2023年度财务报表

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三、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中是否存在注册会计师依据已获取的审计证据能

够确定存在重大错报的情形 

依据我们已经获得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定哈工智能 2023年度财务报表是否

存在重大错报。 

四、上期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哈工智能对外投资形成的哈工智能对哈工成长（岳阳）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

限合伙）、湖州大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黑龙江严格供应链服务有限公

司及南通中南哈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历年形成较大损失，

2023 年度，哈工智能对以上四家投资平台以清算退出、股权转让等形式进行处置，

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对以上四家股权投资平台尚未处置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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